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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82）

有關 2026年 3月 23日須予披露交易公告之補充公告

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述本集團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刊發的有關收購位於中

國廣東省惠州市新民洛塘片區之地塊之須予披露交易公告（「原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原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一、關於原公告內「地塊收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之澄清

於原公告中，本公司採用本集團全套業務描述來陳述地塊收購事項的理由，當中提及「擴大其

電子煙的製造及產能」。董事會謹此澄清，該等描述並未準確反映是次收購的實際策略重點及

擬定用途。原公告相關披露較為概括，可能引致含糊。

二、修訂後之正確表述

為使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更清楚了解地塊收購事項之實際目的及重心，董事會謹此澄清及補充如

下：

是次於該地點之地塊收購事項，主要目標為發展本集團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業務下之新產品

線。該新產品線為本集團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業務之重點戰略發展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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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電子煙產品及醫療耗材為本集團目前之三大主營業務。是次投資重點在

於配合一體化注塑解決方案業務下新產品線之投產及業務拓展，並非以擴大電子煙產品業務產

能為主軸，惟電子煙產品相關業務預料可因整體產能佈局優化而順帶受惠。因此，電子煙業務

所獲得的潛在效益僅屬從屬性質。

三、其他事項

除上文所述之澄清及補充外，原公告所載其他資料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維持不變。本公告之作

出不會對地塊收購事項之條款、進度或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營運構成任何實質影響。

董事會謹此就原公告中前述不夠準確及清晰之表述可能導致之任何混淆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

資者致歉。

四、董事會成員聲明

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已審閱本公告，並共同及個別地承擔本公告內容之全部責任，保證就其所知

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真實、準確及完整，且無任何虛假陳述或誤導性陳

述或重大遺漏。

承董事會命

天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燦林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燦林先生、潘寶嫻女士及陳燕欣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志偉先

生、洪俊良先生及陳秉階先生。


